
 
   

立法會二十題：互聯網域名管理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二月三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商務
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的書面答覆:  
 
問題： 
 
  政府曾於二○○六年就香港互聯網域名的管理進行顧問檢討，並於二
○○七年就檢討結果及改革建議進行公眾諮詢。香港互聯網註冊管理有限
公司（該公司）於二○○八年八月舉行的特別會員大會接納了政府的改革
建議，當中包括改組該公司的董事局，將其成員組合由13名非執行兼職董
事（包括12名選任董事，以及1名由政府委任的董事）改為4名政府委任的
董事及4名選任董事，並引入有業界參與的提名委員會以監督委任董事的
程序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（一）為何政府在二○○八年六月二十五日回應本會議員的質詢時提及上
述工作的進展後，便再沒有向本會報告； 
 
（二）鑑於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於二○○八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報章撰文表
示，「互聯網域名為公共資源，各地區的頂級域名均由政府負責管理或監
督，香港亦不例外」，然而，上述顧問檢討的報告及政府文件均顯示，現
時世界上多數國家的互聯網域名均由業界組成的非牟利組織管理，有關的
政府只作有限度的參與，香港的情況與該等國家有何不同，以致政府認為
需為該公司的董事局引入更多政府委任的代表； 
 
（三）鑑於本人得悉現時該公司超過九成的會員為服務使用者，但該公司
董事局代表該等會員的董事比例卻由46%（13名董事中佔6名）降至16%（8
名董事中佔2名），政府有否評估這情況會否引起問題；  
 
（四）上述提名委員會的詳情，以及政府有否評估該機制的運作是否具透
明度； 
 
（五）過去3年，政府有否出席互聯網域名及地址指配組織這個全球網域
名稱管理機構的政府諮詢委員會的任何會議；若否，為何該公司的董事局
需增加由政府委任的董事以增加政府的參與；以及政府會否主動與有關的
國際機構溝通，以闡釋該項改革；及 
 
（六）鑑於有評論指該公司董事局的改組會影響言論自由（例如政府可透
過其委任的董事限制政治敏感域名的註冊），政府有何措施消除市民這方
面的疑慮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 
 

第 1 頁，共 3 頁立法會二十題：互聯網域名管理

2008/12/9http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0812/03/P200812030168.htm

立法會 CB(1)380/08-09(01)號文件 
 



  政府於2006年委聘顧問進行「.hk」互聯網域名管理的檢討。顧問就
香港互聯網註冊管理有限公司（該公司）的架構作出多項建議。這些建議
的目的，是要改善該公司的企業管治，並確保「.hk」地區頂級域名的管
理合乎整體公眾利益。過去數月，政府一直與該公司緊密合作，推展建議
的制度安排。有關工作包括修訂該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反映
新的會員界別和董事局架構，安排現有會員界別的過渡，以及籌備有關提
名、選舉和委任新董事局成員的工作。該公司的新董事局，將包括四名由
會員選出的董事(兩名來自用戶界別、兩名來自服務提供者界別)，以及四
名由政府委任的董事，而政府官員將不再出任董事局成員。在新董事局成
立後，該公司會設立一個諮詢委員會，並與政府落實新協議，以期令該公
司的運作更公開和具透明度。 
 
  就涂謹申議員的提問，我的答覆如下： 
 
（一）我們一直有向議員匯報「.hk」互聯網域名管理檢討的主要進展和
有關建議的推行情況。我們於2007年6月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闡
述諮詢文件所提的建議。在該公司的董事局定下其重組和管治安排的未來
路向後，我們亦於二○○八年六月二十五日，在立法會以口頭答覆的形
式，向議員匯報有關進展。  
 
  該公司於二○○八年八月二十三日舉行特別會員大會，通過修訂其組
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。其後，該公司於九月二十五日舉行二○○八年度
周年大會的首部分，而其餘部分將押後至十二月十五日舉行。公司的新會
員界別及董事局架構將於屆時生效。 
 
  我們計劃在該公司的新架構安排全面落實時，再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
務委員會闡述。我們已與立法會秘書處安排，暫定於二○○九年四月在該
委員會的會議上，匯報有關情況。 
 
(二) 「.hk」地區頂級域名的授權和管理安排，是按照國際慣例，包括
「有關授權和管理地區頂級域名的原則與指引」。該原則與指引定下框
架，闡述政府、地區頂級域名註冊管理機構（就香港而言，即該公司）和
互聯網名稱與數字地址分配機構（該分配機構）三方的關係；該分配機構
是負責營運全球互聯網域名管理系統的國際組織。這些原則包括－ 
 
－ 互聯網命名系統(包括地區頂級域名)屬公共資源； 
－ 有關某一地區頂級域名的公共政策制訂權，屬相關政府或公共主管當
局最終所有； 
－ 積極鼓勵政府或有關當局，確保地區頂級域名的管理合乎公眾利益，
並符合其公共政策和有關法律與規例；以及 
－ 地區頂級域名註冊管理機構，是相關地區頂級域名的受託人，並有責
任為當地和全球互聯網社群服務。 
 
  在新的制度架構下，該公司將繼續是一所獨立、非牟利和會員制的機
構，由非執行董事組成的董事局規管。政府委任非官守董事，目的是為該
公司提供獨立而具專業知識和富企業管治經驗的人才。 
 
（三）根據新的安排，讓持份者代表發表意見的場所，將會是諮詢委員
會，而不再是董事局。諮詢委員會可讓各持份者就「.hk」域名管理的重
要事務向董事局提供意見。由於主要持份者可透過諮詢委員會積極參與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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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事務，我們預期董事局全體成員會以該公司和整體社會的利益為依歸，
而非單為個別持份者爭取利益。各持份者(包括服務使用者)的意見，將由
諮詢委員會充分討論，並於董事局詳細考慮。 
 
（四）在公眾諮詢文件中，政府沒有建議引入提名委員會，以監察委任董
事的程序。在公眾諮詢期間，我們亦沒有收到關於提名委員會的意見或建
議。政府委任該公司的獨立董事所採用的原則及機制，將與各諮詢及法定
組織的委任安排相若。 
 
（五）一如其他國際會議及論壇，我們會根據討論主題及其與香港的關
係，考慮是否出席。該分配機構的政府諮詢委員會的職能，是就各政府關
注的問題，向該分配機構提出建議。我們曾多次出席該委員會的會議，最
近一次是在2006年3月。此外，我們亦經常獲取相關文件、討論內容及結
果，以掌握該分配機構工作的最新發展。 
 
  我須要強調，建議的制度安排與該分配機構的相關原則和指引是一致
的。 
 
（六）該公司在執行政府指定其管理「.hk」域名的職責時，須符合域名
註冊的相關國際慣例，包括維持公開及有效的域名爭議解決機制。此外，
是次域名管理檢討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，是加強該公司向公眾問責。因
此，該公司須根據法律，以公開、具透明度和穩妥可靠的方式管理域名註
冊，並維護個人和機構的權利，包括言論自由。以上各點會通過該公司與
政府制定新協議、成立諮詢委員會，以及該公司推行更公開和嚴謹的匯報
機制而落實。 
 
完 
 
２００８年１２月３日（星期三） 
香港時間１５時３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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